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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金字第17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黃 淳律師 
      許德勝律師 
被   告 王建朗 
      合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建華 
被   告 陳建昭 
      順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林罕 
被   告 美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保利 
被   告 阮運和 
上八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洪嘉呈律師 
被   告 黃德賢 
訴訟代理人 黃宋丞律師 
被   告 楊臨昌（原名楊實華） 
訴訟代理人 陳麗增律師 
被   告 謝國松 
      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仍晃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高進發律師 
被   告 羅明財 
訴訟代理人 涂惠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三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下稱投保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 
    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 
    、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 
    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投 
    保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係依投保 
    法設立之保護機構，業經附表所示買受被告合發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合發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人授與訴訟實施 
    權，依前開規定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原 
    告九十七年度年報、如附表所示授權人訴訟實施權授與同意 
    書、求償表、交易帳明細表及集保存摺封面等件（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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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二三頁至第五二頁、第一四九頁至第三五三頁）為證， 
    經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款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 
    增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之一、會計師法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民法第二十八條、第一百八 
    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八十八條等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新台幣（下同）三 
    百九十六萬六千九百二十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嗣以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民事追加被告狀，不變更訴訟 
    標的，追加阮運和、羅明財為共同被告，與其他被告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並不甚礙被告 
    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參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王建華為被告合發公司之董事兼總經理 
    ，與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擔任該公司監察人之被告王建 
    朗同屬商業負責人，竟於九十四年三月起，因合發公司資金 
    短缺嚴重，共同基於偽造支票、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紀錄 
    之概括犯意，指示不知情之合發公司出納林秀珠開立合發公 
    司支票五十二張、票面金額合計三億三千八百三十二萬元， 
    交由訴外人葉文璞轉交給民間金主作為借款保證，並分別將 
    合發公司田中廠設定一千六百萬元、四千萬元之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抵押權、將坐落桃園縣蘆竹鄉○○段蘆竹廠之廠房 
    土地設定七千五百萬元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予訴外人即民間金 
    主林勝輝、林喬旋、鄭建國等人，復於同年六、七月間提供 
    合發公司客票為借款之擔保，案經本院九十七年度金重訴字 
    第一五號、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金上重訴字第二五號案 
    件判決（下稱本件刑事判決）渠等有罪並已確定，是以被告 
    王建華、王建朗以被告合發公司名義開立保證支票、提供不 
    動產及客票為擔保，向民間金主借款，卻未在被告合發公司 
    九十四年五月三日公告之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中揭露 
    ，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致該公司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起 
    發生跳票，而遭列為全額交割股票，並於九十五年五月九日 
    下市，以致附表所示授權人於九十四年五月四日起至同年七 
    月二十日止，因信賴前開財務報表誤認合發公司營運狀況良 
    好，而買進該公司股票之證券投資人，受有於九十四年七月 
    二十一日以後賣出或迄今仍持有者蒙受股價下跌之價差損害 
    ；又被告王林罕、陳建昭為被告合發公司董事長、董事、被 
    告黃德賢、楊臨昌（原名楊實華，為被告王建朗擔任合發公 
    司監察人之前任監察人）均為被告合發公司監察人，本即負 
    有編製、通過、查核、承認並公告真實無誤財務報表之義務 
    ，被告順禧公司為被告王林罕、楊臨昌所代表之法人，被告 
    美日公司則為被告王建華、陳建昭、黃德賢所代表之法人， 
    而被告阮運和為被告合發公司之副總經理暨財務主管、會計 
    主管、被告羅明財為被告合發公司之主辦會計，均為該公司 
    實際負責編製系爭財務報表之公司負責人，另被告謝國松、 
    李仍晃為被告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會計師，並為前 
    揭被告合發公司財務報表之簽證會計師，有就前開財務報表 
    對外公告時，核閱非屬不實財務報表之注意義務，是以均應 
    與被告王建華、王建朗就前揭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 
    季財務報表虛偽不實或隱匿，而致附表所示證券投資人所受 
    價差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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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條、增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之一、會計師法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民法第二十八條、 
    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八十八條等規定 
    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如附表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並 
    請准依投保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或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王建華、王建朗、合發公司、王林罕、陳建昭、順禧公 
    司、美日公司、阮運和以：原告所舉本件刑事判決之被告王 
    建華所開立被告合發公司五十二張支票，開票日介於九十四 
    年五月十二日至同年七月十五日間，係於原告所指九十四年 
    第一季財務報告九十四年五月三日公告之後，又將廠房設定 
    抵押均係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合發公司跳票後所發生，均 
    非發生於九十四年第一季，故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財務 
    報表並無任何虛偽不實或隱匿；又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可知，季報只須會計師核閱，並無如半年報及年 
    報應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故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 
    季季報公告前，擔任董事長之被告王林罕及擔任董事之陳建 
    昭並無召開董事會通過之義務，原告無視會計師出具繼續經 
    營能力存有疑慮之報告而仍買進合發公司之股票，原告所受 
    損害與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季報之內容亦無因果關係； 
    且前開五十二張合發公司支票借得之款項均供合發公司使用 
    ，業經會計師陳功源、吳皓帆查核工作底稿，即「應付保證 
    票」明細分類帳及及「應付票據」明細分類帳，並揭露於九 
    十四年度半年報「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下「應付保證 
    票據」之中，符合會計原則，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另被告 
    王建朗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始由被告順禧公司改派為合發公司 
    之監察人，與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季報所生之訴訟並無 
    關係；再依本件刑事判決可知，被告阮運和就前開被告王建 
    華刻意隱密進行下，以合發公司保證支票借款、相關不動產 
    及客票為擔保，向民開金主借款之情事，完全不知悉，實可 
    合理確信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相關報表並無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亦應可免負賠償責任；又執行被告合發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職務者，係被告王建華、王林罕、陳建昭、王德賢、 
    楊實華等，並非被告順禧公司及美日公司，如有發生因執行 
    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情形發生，應屬執行職務之隸屬法人 
    即被告合發公司與該執行職務之董事、監察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與被告順禧公司、美日公司並無關係，是被告順禧公司 
    及美日公司並非為民法第二十八條所規範之對象；再者，本 
    案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起並遭報章媒體陸續報導被告合 
    發公司跳票、打入全額交割一事，而原告始於九十八年九月 
    四日才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侵權行為二年之消滅時效。為 
    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置辯。 
  (二)被告黃德賢以：依本院九十七年度金重訴字第一五號刑事判 
    決附表一所載被告合發公司開立五十二張支票，開票日係九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起至同年七月十九日，且田中廠、蘆竹鄉 
    土地設定抵押，均係發生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合發公司周 
    轉不靈跳票之後，而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已載明編製之資料期間為合發公司九 
    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至 
    三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經群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於九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完成核閱，嗣於九十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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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依法公告，則前述支票、設定抵押均係在九十四年度第 
    一季財務報表公告之後始陸續發生，無從編製列入該財務報 
    表，自無虛偽隱匿不實可言；授與訴訟實施權予原告之投資 
    人有無損失，實與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無關 
    ；且本案相關借款保證之五十二張支票及合發公司田中廠、 
    蘆竹廠土地設定抵押等情，既未登載於公司應收票據、關係 
    人交易、質押之資產等相關表冊，亦無登載於九十四年度第 
    一季財務報表之可能，被告黃德賢為合發公司監察人，自無 
    事前知悉、事後查核之可能，實無從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東 
    會，且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已委託具會計智 
    識專業之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編制，被告已善盡監察 
    人職責，難謂被告有何負損害賠償之責可言；又被告合發公 
    司係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起發生退票，經新聞媒體刊登， 
    並於九十五年五月九日下市，原告之授權人即已實際知悉損 
    害，惟原告遲至九十八年九月四日始提起本訴，應認其縱有 
    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罹於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前段消 
    滅時效。爰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置辯。 
  (三)被告楊臨昌（即楊實華）以：本件刑事判決已詳列被告合發 
    公司簽發本票之時間係自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起，可知合發 
    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財報係揭露表達說明該公司在九十四年 
    一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間之財務狀況，而合發公 
    司卻係直至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方才簽發前揭本票，兩相對 
    照，自可發現合發公司製作系爭財報時，根本未有任何簽發 
    本票借貸之情事存在；且被告楊臨昌對於本件刑事判決所認 
    定合發公司簽發本票一事，全不知情，更未曾參與，自無判 
    斷財報是否真實反映該事宜之可能；又被告合發公司第一季 
    財其製作完成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根本無須 
    送交監察人予以承認，故被告楊臨昌雖於九十四年間曾任合 
    發公司監察人，但並無須查核、承認、通過並公告真實無誤 
    財務報表之義務，是該財報無論真實與否，均非被告楊臨昌 
    法定職務內容範圍；再者，原告主張附表所示授權人，有根 
    本無法看出投資時間與上開財報關聯性者、有投資人根本早 
    已處分所購入之股票毫無受損者、亦有根本無從瞭解投資人 
    是否確實持有被告合發公司股票者。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 
    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 
    為假執行等語置辯。 
  (四)被告謝國松、李仍晃、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依本件刑 
    事判決所示被告合發公司借款保證之五十二張支票，開票日 
    自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至同年七月十五日，到期日自九十四 
    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八月十八日，以廠房設定抵押等事發 
    生在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客票擔保在九十四年六、七 
    月間，自均不可能記載在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 
    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之第一季財務報表中，被告謝國松、李仍 
    晃為該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無從核閱，原告主張顯有錯誤； 
    且依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核閱準則第二條規定，會 
    計師對於上市上櫃發行公司財務季報表之核閱，僅為分析、 
    比較及查詢，並無法對於財務報表之整體是否允當而表達意 
    見，且核閱係為發現財務報表是否有違反規定或 則而作重 
    大修正，被告核閱結果並無發現有重大過失並違反應修正之 
    情事，被告依合發公司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核閱，如被告王建 
    華、王建朗有所刻意規避，被告亦無從查出，被告自無過失 
    可言；又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半年報及年報，並非被告所 
    查核簽證，縱然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六、七月營運情形報告未 
    揭露該五十二張系爭支票，均與被告無關；另被告於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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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閱報告第三頁已明白指出合發公司負債比率增加、虧損嚴 
    重，繼續經營能力存有疑慮等情，則原告之授權人明知合發 
    公司虧損二千三百九十三萬一千元，仍要購買股票，顯並非 
    因信賴被告簽證之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財務報表而為購 
    買，原告之授權人縱有損失，與被告所為核閱報告並無因果 
    關係；另被告並無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認定有過失而被懲戒 
    ，原告血口噴人濫行主張，殊不應該；是被告群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不管是合夥或僱佣關係，均不負民法第一百八十 
    四、第一百八十五條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聲明：駁回原告 
    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 
    免為假執行等語置辯。 
  (五)被告羅明財以：被告合發公司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發生退 
    票，同年八月四日即遭受檢調單位搜索約談，九十五年五月 
    九日股票下市，原告之授權人已知悉所購得知股票已無價值 
    而受有損害，卻遲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始追加被告求償， 
    早已罹於二年消滅時效，依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被 
    告羅明財自得因消滅時效已完成而拒絕給付；又被告羅明財 
    雖於九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任職 
    於合發公司，擔任會計高級專員，然並非負責人，且被告王 
    建華、王建朗均未告知上開簽發支票、擔保借款等情事，自 
    無從揭露於應公告之財務報告上，並無原告所指侵權行為， 
    又上開五十二張支票簽發時間為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至同年 
    七月十九日，發票日為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八月二 
    十三日，廠房設定抵押時間為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被告合發 
    公司跳票後始發生，客票擔保時間亦發生於九十四年六、七 
    月，均非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第一季財務報表九十四年一 
    月一日起至同年三月三十一日編製發生期間，原告所主張情 
    事不可能揭露於其中；另被告羅明財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已從合發公司離職，亦不可能在合發公司九十四年七月每月 
    營運情形報告及九十四年度半年報告上簽名蓋章，原告主張 
    自難認為真實。爰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置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三第一八七頁）： 
  (一)被告王林罕係被告合發公司之董事長，被告陳建昭、王建華 
    均係被告合發公司之董事，被告黃德賢、楊臨昌係被告合發 
    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順禧公司係被告王林罕、楊臨昌所代表 
    之法人，被告美日公司係被告王建華、陳建昭、黃德賢所代 
    表之法人（見本院卷一第一二一頁至第一二四頁），嗣被告 
    楊臨昌辭任監察人一職，被告順禧公司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 
    五日改派被告王建朗擔任被告合發公司之監察人（見本院卷 
    二第七五頁至第八一頁）。 
  (二)被告王建華係被告合發公司之董事兼總經理，因被告合發公 
    司資金短缺情形日益嚴重，財務狀況陷入困境，於九十四年 
    起指示訴外人即被告王建華特別助理葉文璞，由被告王建華 
    個人名義開立支票，再交由葉文璞持向民間金主林喬旋、鄭 
    建國、林勝輝等人進行票貼借款。嗣因金主對被告王建華個 
    人信用已有疑慮，乃要求必須提供被告合發公司之支票及不 
    動產作為擔保，被告王建華即於九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起至同 
    年七月十九日止，指示訴外人即被告合發公司出納林秀珠開 
    立合發公司支票計五十二張，票面金額合計三億三千八百三 
    十二萬元，交由葉文璞交付民間金主林喬旋、鄭建國、林勝 
    輝等人作為借款保證，並將被告合發公司田中廠設定一千六 
    百萬元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予林勝輝，設定四千萬元之第三順 
    位抵押權予林喬旋，將被告合發公司坐落桃園縣蘆竹鄉○○ 

    段蘆竹廠之廠房土地設定七千五百萬元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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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建國。 
  (三)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係由被告謝國松、 
    李仍晃負責簽證，被告謝國松、李仍晃為群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之合夥人（見本院卷一第七九頁至第八九頁）。 
  (四)被告合發公司自六十八年起為股票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嗣 
    於九十五年五月九日下市（見本院卷一第六六頁）。 
  (五)被告王建華、王建朗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五五九六號、第一五四 
    九二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見本院卷一第五四頁至第六五頁） 
    ，案經本院刑事庭以九十七年度金重訴字第一五號判決有罪 
    在案（見本院卷一第六六頁至第七八頁），被告王建華、王 
    建朗提起上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於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以九十八年度金上重訴字第二五號判決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 
    之罪名與宣告刑（見本院卷二第四四頁至第七四頁），被告 
    王建華、王建朗未上訴而告確定。 
  (六)本件原告之授權人係於九十四年五月四日起至同年七月二十 
    日期間購買被告合發公司股票之證券投資人。 
四、惟原告主張被告應依證券交易法、會計師法、公司法及民法 
    等相關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是本件兩造間爭點在於，被告合 
    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有無虛偽或隱匿不實之情 
    事，而致原告如附表所示授權人受有股價下跌之價差損害？ 
    及原告如附表所示授權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 
    已經罹於時效而消滅？經查： 
  (一)原告主張被告王建華、王建朗以被告合發公司名義開立保證 
    支票、提供不動產及客票為擔保，向民間金主借款，卻未在 
    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中揭露，而有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惟依原告提出之本院九十七年度金重訴字第 
    一五號判決及被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金上重訴 
    字第二五號案件判決（即本件刑事判決）記載：被告王建華 
    偽造被告合發公司名義簽發五十二張支票，開票日介於九十 
    四年五月十二日起至同年七月十九日間，將廠房設定抵押均 
    係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被告合發公司跳票後所發生，客票 
    擔保則係於九十四年六、七月間之事，有前揭判決（見本院 
    卷二第四八頁至第四九頁、第六五頁至第六八頁）在卷足參 
    ，而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 
    報告，已載明編製之資料期間為合發公司九十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之 
    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經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九十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完成核閱，嗣於九十四年五月三日依法公告， 
    有前揭財務報表（見本院卷一第七九頁至第八九頁）在卷可 
    稽，足見上開以被告合發公司名義開立保證支票、提供不動 
    產及客票為擔保，向民間金主借款之事，係在上開合發公司 
    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公告之後始陸續發生，自無從編 
    製列入該財務報表中，該財務報表顯無虛偽或隱匿不實之可 
    言。原告主張上開財務報表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以致附表 
    所示授權人於九十四年五月四日上開報表公告次日起至同年 
    七月二十日合發公司跳票之日止，因信賴前開財務報表誤認 
    合發公司營運狀況良好，而買進該公司股票之證券投資人， 
    受有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後賣出或迄今仍持有者蒙受 
    股價下跌之價差損害云云，顯然無據。 
  (二)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一百九十 
    七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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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消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並有明文。而關於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 
    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最高法院 
    著有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三八號判例足參。本件被告合發公 
    司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起發生退票，其股票遭台灣證券交 
    易所變更為全額交割股票，並經新聞媒體刊載，復於九十五 
    年五月九日下市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兩造分別提出 
    之前揭本件刑事判決及網路新聞剪報（參見本院卷一第九○ 

    頁、卷四第一八八頁至第一九一頁）在卷可佐，而原告如附 
    表所示授權人係自九十四年五月四日起至同年七月二十日止 
    買進合發公司股票之證券投資人，並為原告所是認，足見被 
    告合發公司之股票至遲於九十五年五月九日該公司下市之日 
    起已無價值，原告之授權人就其自己所購股票於公司下市時 
    ，是否受有損害及有無得受賠償之原因顯已知悉，且原告之 
    授權人持有股票上均印有公司董監事姓名，亦可經由政府公 
    開資訊查悉賠償義務人，詎於九十八年九月四日始提起本訴 
    ，更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始追加被告阮運財、羅明財與其 
    餘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以被告抗辯原告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合發公司九十四年度第一季財務報 
    表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不足採信，且原告如附表所示授權 
    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仍據以請 
    求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不能准。從而，原告 
    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增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之 
    一、會計師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民法第二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百八十八條等規定，訴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 
    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如附表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 
    領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曹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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